
新乡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文件
新职改〔2017〕30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初级专业技术职务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职称改革领导小组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了规范和完善我市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价工

作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我市

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价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规范如

下：

一、关于初聘专业技术职务的问题

（一）初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对象

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

校毕业生，其所学专业与现从事专业一致或相近，可初聘专

业技术职务（不含电大、函大、夜大、自考、职大等成人教

育的毕业生）。

凡是国家或我省已实行以考代评的系列，不得初聘相应



的专业技术职务。

（二）初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级别

1.大专或中专毕业，见习 1 年期满后，可初聘为“员”

级职务；

2.大专毕业，见习 1 年期满后，继续从事本专业技术工

作 2 年，或大专毕业后担任“员”级职务 2 年，可初聘为“助

理”级职务；

3.大学本科毕业，见习 1 年期满后，可初聘为“助理”

级职务；

4.硕士毕业并获得学位者，见习期满后，可初聘为“助

理”级职务；

二、关于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问题

（一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的对象、专

业、级别

初级职务考核认定的对象为非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

业生以及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所从事

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的人员。初级职务考核认定的专业为国

家或省未实行以考代评的初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凡是国家或省

已实行以考代评的系列，均不得实行考核认定。初级职务考

核认定的级别包括“员”级职务和“助理”级职务。

（二）初级职务考核认定的条件

1.考核认定“员”级职务的条件



所申报的专业，应具备专业技术职务对其要求的政治品

德、学识水平、专业能力、工作成就、履行职责等方面的基

本条件，初步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，能基本

胜任专业技术工作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大学专科或中专（技校、职业中专）毕业后从事专

业技术工作满 1 年以上；

（2）高中（职业高中）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

以上；

（3）不具备高中（职业高中）以上学历的人员，从事专

业技术工作满 10 年以上。

2.考核认定“助理”级职务的条件

所申报的专业应具备专业技术职务对其要求的政治品

德、学识水平、专业能力、工作成就、履行职责等方面的基

本条件，能够掌握、应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，

具有完成一般性技术工作能力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以上；

（2）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以上或

大学专科毕业后担任“员”级职务 2 年以上；

（3）中专（技校、职业中专）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
满 5 年以上或中专毕业后担任“员”级职务 4 年以上；

（4）高中（职业高中）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8

年以上；



（5）不具备高中（职业高中）以上学历人员，从事专

业技术工作满 15 年以上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.初聘。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经

单位同意后，报各级政府人社（职改）部门审批。其中，市

直单位人员初聘初级职务报市职改办审批。县（市、区）所

属单位人员初聘初级职务报县（市、区）职改办审批。

2.考核认定。符合条件的人员，个人提出申请，用人单

位根据条件考核推荐人选，并在单位对推荐人员的业绩材料

进行公开展示；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推荐的人选初审合格后

报同级政府职改办审批；对拟批准考核认定资格的人员进行

公示，无异议后，由同级政府职改办下发任职资格通知。

四、申报时限

1.初聘。每月下旬集中办理一次，并同时下发任职资格

文件。各有关单位每月向市职改办申报初聘人员时，要在市

职改办规定时间申报完毕业，逾期，转下月办理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对初级职务的初聘，可参照此做法办理。

2.考核认定。每年办理一次。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对初

级职务考核认定的推荐工作应于当年 11 月底前完成，市和

县（市、区）职改办应于当年 11 月 30 日前审批完毕，任职

资格批文应在一个月的异议期后及时下发。

五、提交材料



1.初聘。毕业证书（学位证书）、教师资格证、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证（自参加工作以来）、相关专业的专业科

目继续教育证书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的业绩等相关材

料。使用“河南省职称工作信息系统”规范打印《河南省初

聘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》（A4 纸，正反两面打印）一式三份

及该表格的电子文本；《河南省 年度 系列 级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查表》（A3 纸）一式三份。

2.考核认定。用人单位开展直接认定推荐工作情况报告

1 份；申报人的学历、学位证书、教师资格证、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证（自参加工作以来）、相关专业的专业科目继

续教育证书；“员级”职务考核认定“助理”级的，还需带

“员级”资格证书、聘任证书；使用“河南省职称工作信息

系统”规范打印《河南省考核认定专业技术职务审核表》（A4

纸、正反两面打印）一式三份及该表格的电子文本；《河南

省 年度 系列申报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

查表》（A3 纸）一式三份。

本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以前市职改办的有

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2017 年 12 月 18 日


